
B098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6月24日 星期三

毛利率同比下降25.70%、25.89%、4.32%。公司2019年度研发费用发生额1.18亿元，上期发生额1.42亿元。请说

明：

1、结合研发费用明细、技术突破情况、毛利率变动情况，说明技术提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回复：

（1）公司2019年研发费用明细、技术突破情况、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公司研发项目及费用明细情况表：

序

号

项目

编号

研发项目名称 项目起止时间 金额（元）

1

20170

01

含多金属废弃耐火材料综合利用

技术研发

2017年1月-2019年12月 677,858.30

2

20170

02

白银深加工孵化中心工程技术研

究

2017年1月-2021年12月 2,649,696.92

3

20170

05

高能电池与铅合金的开发及应用

研究

2017年1月-2021年12月 689,584.27

4

20170

07

铋渣还原及真空蒸馏分离技术研

究

2017年1月-2019年12月 699,640.04

5

20170

08

铅冶炼复杂物料综合回收利用技

术研发

2017年1月-2019年12月 18,710,523.09

6

20170

09

铋冶炼过程中熔析渣的综合回收

技术研发

2017年1月-2019年12月 672,541.43

7

20180

01

钯的高效富集与快速提纯工艺技

术研发

2018年1月-2019年12月 696,209.64

8

20180

02

高锑铅渣料综合回收处理技术研

发

2018年1月-2019年12月 635,757.84

9

20180

03

氧化银的制备与在银电解液净化

中的应用研究

2018年1月-2019年12月 785,516.31

10

20180

04

污酸处理技改升级与污酸渣的减

量化无害化技术研究

2018年1月-2019年12月 799,331.54

11

20180

05

一种复杂含铅、铜、银渣料的综合

回收技术研发

2018年1月-2019年12月 17,396,103.66

12

20190

01

优级纯硝酸银清洁生产技术研发 2019年1月-2021年12月 758,234.56

13

20190

02

球形超细银粉清洁生产技术研发 2019年1月-2022年12月 736,027.00

14

20190

03

电子银浆清洁生产技术研发 2019年1月-2022年12月 568,861.67

15

20190

04

银冶炼过程砷锑分离清洁生产技

术

2019年1月-2021年12月 37,613,563.13

16

20190

05

铜浸出渣资源综合回收技术 2019年1月-2021年12月 33,044,399.55

17

20190

06

银制品抗氧化技术 2019年1月-2022年12月 554,082.90

18

20190

07

碲铸型渣中碲的快速提纯工艺技

术研发

2019年1月-2020年12月 408,172.56

合

计

118,096,104.41

研发费用构成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 2018年

职工薪酬 11,587,620.75 10,787,524.13

直接投入费用 106,197,442.35 129,804,763.12

其他 311,041.31 1,251,033.52

合 计 118,096,104.41 141,843,320.77

技术研发成果及技术突破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编号 研发项目名称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效益情况

1 2017001

含多金属废弃耐火

材料综合利用技术

研发

已完成中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从炉衬废砖中回收金属

的方法》

通过从废弃耐火砖中回

收铅、 金以及银等贵金

属，可为公司盘活一部分

积压资金，同时减轻公司

环保压力

2 2017002

白银深加工孵化中

心工程技术研究

已完成小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银的二次氧化精炼工艺》

为公司增加技术储备

3 2017005

高能电池与铅合金

的开发及应用研究

已完成小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富锡渣还原熔炼锡铅合

金工艺以及还原熔炼反射

炉》

为公司增加技术储备

4 2017007

铋渣还原及真空蒸

馏分离技术研究

已完成中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从铋渣中回收冶炼精铋

的工艺》

通过技术的改进，缩短工

艺流程，减少酸碱消耗和

设备腐蚀，避免废水处理

量大和处理成本高的难

题，新工艺经济和环保效

益明显

5 2017008

铅冶炼复杂物料综

合回收利用技术研

发

已完成中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一种氧压处理铅阳极泥

综合回收有价金属的方法》

通过该技术的实施，可以

有效处理冰铜氧压浸出

渣，可从渣中回收有价金

属铅、铜等，释放了该物

料的堆存压力，既解决了

有价金属的回收，同时具

有良好的环保效益和经

济效益

6 2017009

铋冶炼过程中熔析

渣的综合回收技术

研发

已完成中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从铋渣中回收金属的方

法》

通过该技术实施，可回收

熔析渣中的铜和铋，可为

公司创造约每年约百万

的利润，同时减轻公司环

保压力

7 2018001

钯的高效富集与快

速提纯工艺技术研

发

已完成中试试验并投入生产，

获得发明专利 《一种从银阳

极泥分金液中高效绿色回收

钯的工艺》

通过从银电解过程中回

收钯，可为公司新增钯产

品及相应营收

8 2018002

高锑铅渣料综合回

收处理技术研发

已完成中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一种从铅阳极泥综合处

理后的锑渣中回收锑的方

法》

通过高锑铅渣的回收，可

回收其中有价金属铅合

锑，释放了该物料的堆存

压力，既解决了有价金属

的回收，同时具有一定的

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

9 2018003

氧化银的制备与在

银电解液净化中的

应用研究

已完成中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一种银电解母液净化渣

中有价金属的回收方法》

通过对氧化银制备工艺

的优化，提高银电解车间

白银直收率。该项目对生

产效率的提高、节能环保

十分重要。

10 2018004

污酸处理技改升级

与污酸渣的减量化

无害化技术研究

已完成中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一种污酸渣无害化处理

的方法》

通过污酸技改可有效实

现酸污酸中有害元素砷

的开路，为企业解决环保

问题的同时，带来一定的

经济效益。

11 2018005

一种复杂含铅、 铜、

银渣料的综合回收

技术研发

已完成中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一种综合回收复杂高银

矿的方法》

通过渣料的回收，可回收

其中有价金属铅合铜、银

等，释放了该物料的堆存

压力，既解决了有价金属

的综合回收问题，同时对

环保也有积极的作用。

12 2019001

优级纯硝酸银清洁

生产技术研发

已完成小试试验 为公司增加技术储备

13 2019002

球形超细银粉清洁

生产技术研发

已完成小试试验 为公司增加技术储备

14 2019003

电子银浆清洁生产

技术研发

已完成小试试验 为公司增加技术储备

15 2019004

银冶炼过程砷锑分

离清洁生产技术

已完成小试试验 为公司增加技术储备

16 2019005

铜浸出渣资源综合

回收技术

已完成小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一种铅冰铜氧压酸浸渣

的处理工艺》

为公司增加技术储备

17 2019006 银制品抗氧化技术

已完成小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一种抗氧化变色银合金

的制备工艺》

为解决公司部分银制品

氧化，对增加银制品销售

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增加

技术储备

18 2019007

碲铸型渣中碲的快

速提纯工艺技术研

发

已完成小试试验，获得发明专

利 《一种从高碲渣料中回收

碲的方法》

提升了碲的提纯工艺的

效率

2019年主要产品及毛利率同比增减情况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电银 3,375,579,475.75 3,926,752,340.35 -16.33% -25.70%

电铅 730,228,855.48 898,851,221.29 -23.09% -25.89%

贸易 1,439,681,333.70 1,497,433,505.85 -4.01% -4.32%

合计 5,545,489,664.93 6,323,037,067.49 -14.02

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心是一支包括冶

炼、化工、机械、电气、分析化验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研发队伍。 公司开展研发活动，主要是围绕公司清洁白

银生产、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精深加工产品、环保节能等，通过对生产技术、综合回收工艺、新产品、环保节能等

进行多年持续研发，为公司提升生产技术及工艺水平、提高金属回收率、节能降耗、开拓白银制品市场等，打

下坚实的基础，是公司技术领先和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 2019年在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生产不能满负荷运

行的情况下，技术研发中心、各生产单位、车间同样坚持积极开展技术攻关。 全年共进行18项立项研发项目及

十几项工艺技术攻关。 取得阶段性成果及个别技术突破。

2019年公司电铅、白银及贸易收入成本出现倒挂，毛利率为负数，同比增加下降，主要原因是：1、有色金

属产品铅市场价格大幅下跌，铅由年初18500元/吨下跌至15100元/吨，且公司2019年生产不正常，产量大幅

下降35.17%，亦使其单位加工成本大幅增加，2019年电铅收入成本出现倒挂情况。2、根据公司成本核算办法，

月末盘点车间物料，确定结存物料金属情况，然后倒扎每月车间物料耗用情况，由于2019年公司投入产出较

低，金属回收率下降，使得其金属成本大幅增加；2019年白银价格在8月份之后较前期有所上升，但公司销售

白银主要为当年外购粗银、受托加工含银物料，采购价格随行就市，且公司自2019年下半年产销量大幅减少，

白银价格上涨并未给公司带来效益，相反由于上半年白银价格低位销售占比较大，使得当年白银平均销价低

于外购粗银、及受托加工产白银的成本价；白银收入成本出现倒挂。 3、公司贸易收入主要指在上半年开展的

白银产品贸易收入。由于2019年1-7月份银价一直在低位振荡，8月份开始有所回升。但限于公司的资金压力，

公司8月份后只有少量白银贸易。 导致贸易收入出现毛利率为负的情况。

公司冶炼原材料中金属含量复杂、每批原料金属品位高低不一，公司力求通过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研发，

提升金属的加工回收率及产品的纯度与品质，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销售率，争取清洁生产减轻环保

压力。 但每道技术与工艺的改善，具体涉及到多少的经济效益，由于没有具体的基础数据，难以用数据量化。

由于硝酸银车间停产，银精深加工产品2019年全年收入仅为1,658.44万元,成本1698.74万元，毛利率-2.

42%，折旧费人工费偏高，销售额偏低，银精深加工虽然在产品开发与个别工艺上取得突破，部分降低了生产

成本，但目前产生的效益有限。

2、说明研发费用确认方法及会计处理是否合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每年根据当年立项的研发项目及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的研发项目， 将研究开发活动中发生的直接投

入、职工薪酬、其他支出等按项目分项独立核算。

在日常会计处理中，公司设置“研发支出”一级明细核算各类研发支出，在“研发支出” 一级明细下分研

发项目设立二级明细，并在各项目下再分直接投入、职工薪酬和其他等三级明细进行归集入账，期末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相关规定，对各类项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确认，对于不符合资本化条

件的研发支出，确认为研发费用。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与研发费用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

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公司研发费用月度明细表，并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

(3)�获取重要研发项目资料，核实其项目进展情况；

(4)�对研发费用实施截止测试，核实其入账期间是否准确；

(5)�对重要研发费用的大额发生额进行抽样检查，核实其入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6)�检查与研发费用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研发费用的确认方法及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有合理性。

九、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5.58亿元，其中利息支出4.64亿元，同比增加62.81%。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

38.60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5.81亿元，长期借款6.31亿元，应付债券1.24亿元。请结合负债余额及变

动情况说明财务费用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公司回复：

1、2019年年末负债余额、利息支出及变动情况如下表:� � � �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年年末/

2018年1-12月

2019年年末/

2019年1-12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短期借款 119,250.17 386,037.33 266,787.16 223.72%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65,574.37 158,074.55 -7,499.81 -4.53%

长期借款 45,516.00 63,128.09 17,612.09 38.69%

应付债券 44,640.13 12,368.45 -32,271.68 -72.29%

利息支出 28,465.66 46,365.02 17,899.36 62.88%

从上表2019年期末较2018年期末负债余额对比分析如下：

（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9年期末较2018年期末余额减少7499.81万元，主要系归还少部分银行

借款及16金贵公司债（一）所致；

（2）长期借款2019年期末较2018年期末余额增加17,612.09万元，主要系增加交通银行郴州分行、华融

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等借款所致；

（3）应付债券2019年期末较2018年期末余额减少32,271.68万元，主要系回售18金贵银业债1.4亿，以及

17金贵银业债1.99亿元转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4） 短期借款2019年期末较2018年期末负债余额变动较大，2019年期末较上年期末增加266,787.16万

元（详见《短期借款变动情况明细表》），增长223.72%，主要系公司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大股东资金占用

等因素影响下，公司资金流动性紧张，生产经营无法正常满负荷开展，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到期后，公司无

法正常偿还银行债务。 根据与银行之间达成的协议，对已到期的融资通过展期、产品置换等方式处理，将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等转化为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所致。

2018年-2019年短期借款变动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业务银行或机构 2018年12月末 2019年12月末 变动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分行北湖支行 8,400.00 58,662.74 50,262.74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9,700.00 33,319.08 23,619.08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 12,925.00 12,925.00

华夏银行郴州分行 0.00 7,000.00 7,000.00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

行

4,000.00 15,113.12 11,113.12

光大银行郴州分行 0.00 9,481.84 9,481.84

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 0.00 9,015.68 9,015.68

平安银行汾江支行 6,600.00 40,013.11 33,413.11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 0.00 27,103.81 27,103.81

交通银行郴州分行 0.00 43,654.20 43,654.20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00 0.00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0.00 10,000.00 10,000.00

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 5,709.85 5,709.8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10,013.29 -19,986.71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 15,000.00 14,324.31 -675.69

中国农业银行郴州分行营业部 0.00 11,315.02 11,315.02

中国建设银行郴州市分行 0.00 28,021.52 28,021.52

包商银行包头分行 0.00 14,966.68 14,966.68

平安银行佛山分行 0.00 9,450.60 9,450.60

ICBC�(Asia)�Ltd 25,550.17 5,947.47 -19,602.70

合计 119,250.17 386,037.33 266,787.16

2、2019年财务费用利息支出是合理性和准确性

2019年较2018年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增加17,899.36万元。 从上述对比分析可知，短期借款2019年期末较

2018年期末增加266,787.16万元， 按2019年一年期银行短期借款基准利率4.35%测算， 利息支出增加11,

605.24万元。 2019年公司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大股东资金占用等因素影响下，公司资金流动性紧张，生产

经营无法满负荷开展，银行借款到期后，公司无法正常偿还债务。 公司还计提了非银行机构借款的逾期利息

及涉讼判决补提的利息，比如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340.00万元，湖南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189.56万元，陕

西煤业化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1,200万元等。

因此，通过上述2019年与2018年负债余额变动情况对比和分析，公司2019年财务费用利息费用是合理

的和准确的。

十、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7.40亿元，同比增加10,569.38%，系计提大额预计负债所致。 请说明：

（一）结合诉讼仲裁、资产受限等情况，说明已计提预计负债的判断标准、列示预计负债的具体明细、未计

提预计负债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2019年，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经营陷入困境，导致出现债券违约、借款逾期、应付供应商货款逾期等案

件，同时鉴于公司与部分供应商非标保理业务均已被资金提供方起诉，公司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预计负债余额为72,281.13万元，较年初增加72,068.43万元，其中因供应商

保理业务承担连带责任计提预计负债69,927.25万元， 可以看出， 主要系供应商保理业务相应连带责任的影

响。

对于供应商保理业务引起的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以及诉讼进展情况计提诉讼事项的预计

负债，主要分以下三种情形：1、已一审判决的案件根据判决结果提到的本金、违约金、利息等全额计提；2、尚

在法院受理还未判决的案件根据本公司认可的本金、违约金和利息等金额按照总额的60%计提；3、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公司、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市祥荣凯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的保理业务因有临武县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采矿权及其自身74.30%的股权作为抵押担保， 按照

约定长城资产有权将嘉宇矿业的采矿权和股权拍卖优先获得补偿，故单独按照30%的比例计提。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涉诉事项计提的预计负债明细如下：

序

号

原告

涉诉类

型

是否

已判

决

剩余未

归还本

金

计提

比例

应计

提金

额

截至

2019

-12-

31逾

期利

息

计

提

比

例

应计

提金

额

计提

金额

合计

未计

提金

额

1

重庆海尔

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保理业

务

是

（为

调解

达成

约

定）

12,

920,

000.00

100%

12,

920,

000.0

0

10,

183,

851.0

8

10

0

%

10,

183,

851.0

8

83,

103,

851.0

8

2

重 庆 海

尔 小 额

贷 款 有

限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为

调

解

达

成

约

定）

3

重 庆 海

尔 小 额

贷 款 有

限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为

调

解

达

成

约

定）

30,

000,

000.

00�

100

%

30,

00

0,

000.

00

4

重 庆 海

尔 小 额

贷 款 有

限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为

调

解

达

成

约

定）

30,

000,

000.

00�

100

%

30,

00

0,

000.

00

5

联储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保理业

务

否

48,

400,

000.00

60%

29,

040,

000.0

0

9,

034,

666.6

7

60

%

5,

420,

800.0

0

34,

460,

800.0

0

22,

973,

866.6

7

6

雪松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保理业

务

否

148,

582,

300.00

60%

89,

149,

380.0

0

16,

532,

933.2

3

60

%

9,

919,

759.9

4

99,

069,

139.9

4

66,

046,

093.2

9

7

重庆市金

科商业保

理有限公

司

保理业

务

是

9,151,

250.00

100%

9,

151,

250.0

0

928,

093.9

2

10

0

%

928,

093.9

2

10,

079,

343.9

2

8

常嘉融资

租赁 （上

海） 有限

公司

保理业

务

否

99,

000,

000.00

60%

59,

400,

000.0

0

5,

791,

500.0

0

60

%

3,

474,

900.0

0

62,

874,

900.0

0

41,

916,

600.0

0

9

保利融资

租赁有限

公司

保理业

务

是

48,

000,

000.00

100%

48,

000,

000.0

0

5,

435,

474.0

0

10

0

%

5,

435,

474.0

0

53,

435,

474.0

0

10

保利融资

租赁有限

公司

保理业

务

是

88,

172,

944.00

100%

88,

172,

944.0

0

7,

983,

817.9

0

10

0

%

7,

983,

817.9

0

96,

156,

761.9

0

11

保利融资

租赁有限

公司

保理业

务

是

48,

000,

000.00

100%

48,

000,

000.0

0

5,

435,

474.0

0

10

0

%

5,

435,

474.0

0

53,

435,

474.0

0

12

广州海印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保理业

务

否

2,

000,

000.00

100%

2,

000,

000.0

0

207,

000.0

0

10

0

%

207,

000.0

0

2,

207,

000.0

0

13

中原商业

保理有限

公司

保理业

务

是

65,

213,

358.93

100%

65,

213,

358.9

3

1,

983,

333.3

3

10

0

%

1,

983,

333.3

3

67,

196,

692.2

6

14

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

保理业

务

是

356,

012,

563.73

30%

106,

961,

486.2

5

22,

527,

780.2

4

30

%

6,

758,

334.0

7

113,

719,

820.3

2

264,

820,

523.6

5

15

安昇(天津)

商业保理

有限责任

公司

保理业

务

否

36,

000,

000.00

60%

21,

600,

000.0

0

3,

222,

000.0

0

60

%

1,

933,

200.0

0

23,

533,

200.0

0

15,

688,

800.0

0

16

郑州中熔

冶金科技

有限公司

供应商

货款

是

2,

861,

400.0

0

10

0

%

2,

861,

400.0

0

2,

861,

400.0

0

17

湖南郴华

建设有限

公司

其他 是

175,

000.0

0

10

0

%

175,

000.0

0

175,

000.0

0

18

北京中色

金泽贸易

有限公司

拆借款 是

406,

633.3

3

10

0

%

406,

633.3

3

406,

633.3

3

19

北京中色

金泽贸易

有限公司

租赁合

同

是

1,

741,

144.4

4

10

0

%

1,

741,

144.4

4

1,

741,

144.4

4

20

托克 （中

国） 投资

有限公司

预收客

户货款

否

11,

662,

123.8

7

10

0

%

11,

662,

123.8

7

11,

662,

123.8

7

21

陕西煤业

化工国际

物流有限

公司上海

青浦分公

司

采购业

务

5,

568,

639.1

6

10

0

%

5,

568,

639.1

6

5,

568,

639.1

6

小计

1,

021,

452,

416.66

639,

608,

419.1

8

111,

680,

865.1

8

82,

078,

979.0

4

721,

687,

398.2

2

411,

445,

883.6

0

从上表可知，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涉诉事项未计提的预计负债明细为41,144.59万元,涉及联储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常嘉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安昇（天津）商业保理有限责

任公司四家未判决保理业务诉讼，由于公司仅存在连带清偿责任，并有可能由相关供应商承担而未计提部分

40%的金额， 以及已判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保理业务诉讼有优先获得补偿权而

未计提部分70%的金额，故而公司2019年预计负债计提情况是合理的。

（二）公司是否存在应为控股股东因债务纠纷形成的预计负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

公司回复：公司不存在因为控股股东因债务纠纷形成的预计负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

十一、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涉及重大诉讼38项，涉诉金额共计31.30亿元。 请说明：

（一）自查涉诉案件的信息披露情况是否完整、及时、准确，并请更新截至回函日涉诉案件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收到的法律文书后，均严格按照深交所规定的披露标准进行披露，截至回函日，涉诉案

件进展情况更新如下：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

案

金

额

（万

元）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披露

日期

披露

索引

1

重庆海尔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

份有限公司贷款

合同纠纷

11,

680

已收到开

庭《传票》

尚未判决。

暂未审理

2019

年08

月03

日

2019

-076

2

郴州市金贵银业

股份有限公司与

四川省农业生产

资料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西藏金和

矿业有限公司股

权交易合同纠纷

8,

938

已 收 到

《执 行 通

知书》

执行裁定如下：（1） 金贵银业、 曹永

贵、 许丽向川农资集团支付股权转让

款82,713,147.45�元；（2）金贵银业、

曹永贵、 许丽向川农资集团支付违约

金（3）金贵银业、曹永贵、许丽向申请

川农资集团支付律师费 250,000�元

及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费72,000元；

（4）金贵银业、曹永贵、许丽向川农资

集团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5）金贵银业、曹永贵、许丽支付

案件受理费 466,840元；（6） 金贵银

业、曹永贵、许丽承担本案执行费。

2019

年08

月03

日 、

2020

年 4

月25

日 、

2020

年 5

月30

日

2019

-076

、

2019

-110

、

3

苏州融华租赁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合同

纠纷

4,

658

已收到法

院传票

暂未审理

2019

年08

月03

日

2019

-076

4

湖南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与郴州

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贷款合

同纠纷

8,

000

2020 年 3

月16日第

二次开庭。

冻结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郴州

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永德、

刘娜、曹永贵、许丽的银行存款合计人

民币8，08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等价值

的其他财产。

2019

年10

月22

日

2019

-130

5

重庆市金科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与

郴州市金贵银业

股份有限公司贷

款合同纠纷

900

2020 年 1

月21日收

到一审判

决书。

金贵银业向原告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债权本金9,

151,250元；支付逾期利息 (截至2019

年6月30日的逾期利息为230,311.111

元。

2019

年10

月22

日 .

2020

年 2

月28

日

2019

-130

、

2020

-019

6

常 嘉 融 资 租 赁

（上海）有限公司

与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9,

900

已收到民

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旺祥公司、金贵银业、曹

永贵、 许丽银行存款9，900万元或查

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2019

年08

月16

日

2019

-087

7

托克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 与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

份有限公司采购

合同纠纷

11,

545

已 收 到

《裁决书》

（1）金贵银业向托克偿还剩余预付款

人民币1亿元；（2）金贵银业向托克赔

偿衍生工具损失人民币 7,539,600�

元、 赔偿暂计算至2019�年 8�月 19�日

的资金成本损失人民币7,547,222.22�

元。（3）曹永贵为金贵银业的上述第

（1）、第（2）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2019

年09

月17

日 、

2020

年 5

月15

日 、

2020

年 6

月20

日

2019

-110

、

2020

-099

、

2020

-059

、

2020

-099

8

托克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 与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

份有限公司采购

合同纠纷

2,

296

已 收 到

《裁决书》

（1）金贵银业应向托克偿还剩余预付

款人民币18,680,458.26�元；（2）金

贵银业应向托克支付资金成本损失2,

348,891�元。 （3）曹永贵为金贵银业

的上述第（1）、第（2）项付款义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9

年09

月17

日 、

2020

年 5

月15

日 、

2020

年 6

月20

日

2019

-110

、

2020

-059

、

2020

-099

9

立根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7,

162

已 收 到

《民 事 判

决》

冻结、查封、扣押被申请人郴州市金贵

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曹永贵名下价值人

民币71,624,461.08元的财产。

2019

年09

月17

日

2019

-110

10

陕西煤业化工物

资集团有限公司

与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33,

540

已 收 到

《民 事 判

决 书 》

（2019）

陕01民初

2067号

（1）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陕西

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迟延

支付货款期问的违约金， 该违约金以

1.001842106亿元为基数，以日息万分

之4.8为标准， 自2019年1月27日起计

算至2019年8月7日；

（2）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与原告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

公司2019年2月13日签订的 《业务合

作框架协议》 自2019年10月21日解

除；

（3）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陕西

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2.0036487585亿元货款及违约金，该

违约金以2.0036487585亿元为基数，

以日息万分之4.8为标准， 自2020年2

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4）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陕西

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赔偿预期

利益损失692.872387万元：

（5）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陕西

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律师

代理费80万元；

（6）被告曹永贵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责任：

（7）驳回原告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2019

年09

月17

日 、

2019

年10

月22

日 、

2020

年 6

月20

日

2019

-110

、

2019

-130

、

2020

-099

11

联储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债务合同

纠纷

5,

055

2020 年 1

月13日收

到管辖权

异议二审

驳回民事

裁定书。

驳回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2019

年11

月30

日

2019

-155

12

联储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债务合同

纠纷

3,

175

219 年 10

月24日收

到仲裁通

知书。

暂未审理

2019

年11

月30

日

2019

-155

13

浙江物产中大联

合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与郴州市金

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票据纠纷

25,

000

2019年10

月25日收

到广东高

院民事裁

定。

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粤06民初98号民事裁定。 本

案指令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进

行审理；

2019

年06

月29

日

2019

-058

、

2019

-145

14 赵林

2,

393

2019年12

月25日已

开庭。

暂未审理

2019

年11

月09

日

2019

-145

15 周建

2,

331

2019年11

月7日收到

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

暂未审理

2019

年12

月30

日

2019

-155

16

安昇（天津）商业

保理有限责任公

司与郴州市金贵

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

3,

720

已收到管

辖权异议

驳回民事

裁定书。

暂未审理 无

17

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与郴州市金

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4,

355

2019年11

月21日收

到法院传

票。

暂未审理

2019

年11

月30

日

2019

-155

18

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与郴州市金

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4,

950

2019年11

月21日收

到法院传

票。

暂未审理

2019

年11

月30

日

2019

-155

19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与

郴州市金贵银业

股份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

36,

023

已 收 到

《执 行 通

知书》

（1） 金贵银业应向长城资产偿还

356,512,063.73�元并支付违约金 3,

837,120.64；（2） 长城资产有权对深

圳市华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2.96%的股权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3） 长城资产有权

对黄华茂持有的湖南临武嘉宇矿业

41.34%的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优先受 偿；（4）曹永贵、许丽

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2019

年11

月30

日 、

2020

年 5

月26

日

2019

-155

、

2020

-021

、

2020

-076

20

泰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

9,

616

已 收 到

《民 事 判

决 书 》

（2019）

闽01民初

2668号

（1）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泰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5,997,

523.51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其中，截

止2020年1月15日的利息、罚息、复利

合计6,184,011.77元， 自2020年1月

16日起按《信托贷款合同》及补充协

议约定的标准计至款项还清之日

止）；

（2）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泰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10万

元；

（3）曹永贵对本判决第（1）、（2）项

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曹永

贵在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4）驳回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2019

年12

月14

日

2020

年 6

月20

日

2019

-157

、

2020

-099

21

珠海华润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山

分行与郴州市金

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

26,

060

已 收 到

《民 事 裁

定书》

对被申请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曹永贵、许丽、郴州市金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价值人民币 260,

600,895.05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2020

年01

月04

日

2020

-001

22

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

508

2020 年 3

月25日收

到开庭传

票

暂未审理

2020

年03

月18

日

2020

-027

23

华安财保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交易纠纷

9,

895

已 收 到

《传 票 》

（2019）

津01民初

1102号

暂未审理

2020

年01

月18

日

2020

-007

24

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4,

388

2020 年 1

月9日收到

起法院传

票

暂未审理

2020

年01

月18

日

2020

-007

25

北京中色金泽贸

易有限公司与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

540

2020 年 1

月13日收

到法院传

票 （疫情

原因延期

开庭）

暂未审理

2020

年03

月28

日

2020

-29

26

北京中色金泽贸

易有限公司与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

1,

061

2020 年 3

月5日收到

法院传票。

暂未审理

2020

年03

月28

日

2020

-29

27

郴州市东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4,

241

2020 年 3

月23日收

到

（2020）

湘10执68

号执行裁

定书。

向申请执行人郴州市东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

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

18%计算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支

付案件受理费239,425元、诉讼保全费

5,000元、执行费107,644元。 如被申

请人不履行上述义务， 将被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依法进行信用惩戒。

2019

年11

月09

日

2019

-145

28

雪松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与郴

州市金贵银业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

19,

000

2020 年 3

月25日收

到法院传

票。

暂未审理

2019

年08

月03

日

2019

-076

29

远东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4,

658

2020 年 3

月10日收

到一审民

事判决书。

支付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79,238,

000元（已扣除保证金人民币10,000,

000元） 及留购价款人民币100元，合

计人民币79,238,100元； 支付截至

2019年11月8日的逾期违约金人民币

934,789元，及自2019年11月9日起至

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

2019

年08

月03

日

2019

-076

、

2020

-027

30

保利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旺祥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融资租赁

纠纷

8,

901

已 收 到

《执 行 通

知书》

责令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立即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及

法律规定的义务。

2019

年10

月22

日 、

2020

年 5

月26

2019

-130

、

2020

-01、

2020

-76

31

保利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5,

003

已 收 到

《执 行 通

知书》

责令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立即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及

法律规定的义务。

2019

年10

月22

日 、

2020

年 5

月26

2019

-130

、

2020

-76

32

郑州中熔冶金科

技有限公司

1,

292

2020 年 3

月20日收

到执行通

知书

向申请人支付12,448,929.44元；向申

请人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自2020年1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负担申请执行费79,849元。

2019

年11

月09

日 、

2020

年 5

月30

日

2019

-145

、

2020

-081

33

中原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6,

512

已 收 到

《民 事 判

决书》

（1）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人支付应收账款6，521.335893万元

及资金占用费 （依照判决书内容计

算）；

（2）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人支付应收账款反转让价款5，

016.456168万元及资金占用费（依照

判决书内容计算）；

（3）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履

行判决书确定第一项义务后， 免除判

决书确定的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的第二项义务；

（4）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履行判决书确定的第二项义务后，免

除判决书确定的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履行本判决确定第一项义

务；

（5）曹永贵、许丽对上述第一项、第二

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

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确定的

还款义务担连带保证责任。 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郴州市金贵银业

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追偿；

（6）逾期支付，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7）负担案件受理费367,416元，保全

费5,000元。

2019

年11

月09

日 、

2020

年 6

月20

日

2019

-145

、

2020

-001

、

2020

-099

34

湖南福腾建设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工程建设

合同纠纷

3,

370

已 收 到

《执 行 通

知 书 》

（2020 湘

10 执 482

号。

（1）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申请执行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支

付工程款30,699,731.75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以30,699,731.75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

年9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2）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向申请执行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

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

息；

（3）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仲裁费179,804元， 案件执行

费98,280元。

2020

年01

月18

日

2020

-007

35

湖南福腾建设有

限公司与郴州市

金贵银业股份有

限公司工程建设

合同纠纷

5,

264

已 收 到

《执 行 通

知 书 》

（2020 湘

10 执 484

号。

（1）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向申请执行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

支付工程款50,073,518.55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 （以50,073,518.55元为基

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

2019年9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

（2）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

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

息；

（3）湖南金福银贵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负担仲裁费259,360元， 本案执

行费117,733元。

2020

年01

月18

日

2020

-007

36

重庆市金科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与

郴州市金贵银业

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

900

2020 年 1

月21日收

到一审判

决书。

驳回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对

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

2019

年10

月22

日

2019

-130

37

湖南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与郴州

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

10,

000

公司已收

到 《民事

裁定书

冻结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金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郴州

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永德、

刘娜、曹永贵、许丽的银行存款合计人

民币10,120万元或查封、 扣押相等价

值的其他财产。

2019

年10

月22

日

2019

-130

38

方义与郴州市金

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

2,

153

2020 年 3

月6日收到

民事判决

书一份。

归还方义借款2,000万元；偿付方义利

息；支付原告方义律师费30万元；

2019

年11

月09

日

2019

-145

、

2020

-027

39

上海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纠纷

4,

014

已 收 到

《应 诉 通

知书》

暂无

2020

年 4

月25

日

2020

-042

40

上海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纠纷

3,

899

已 收 到

《应 诉 通

知书》

暂无

2020

年 5

月15

日

2020

-059

41

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分行

与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纠纷

2,

500

已 收 到

《执 行 通

知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 责令公司在收

到《强制执行通知书》后 10�日内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2020

年 5

月15

日

2020

-059

42

济南市鲁盐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与

郴州市金贵银业

股份有限公司债

务纠纷

4,

000

已 收 到

《民 事 裁

定书》

冻结郴州市祥荣凯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

州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曹永

贵、许丽、李火荣银行存款 5,700�万元

或者查封、 扣押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

产。

2020

年 5

月30

日

2020

-81

43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郴州

南大支行与郴州

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债务纠

纷

49,

317

已 收 到

《调 解 协

议书》

（1）建行与金贵银业、曹永贵、许丽一

致确认三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约定的贷款已经到期。 （2）金贵

银业立即按约定偿还各项债务。 （3）

金贵银业立即偿还建设银行承兑汇票

垫款本金39,000�万元，利息按照约定

计算至垫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

2020

年 5

月30

日

2020

-81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止，公司共涉及重大诉讼43起，较年报中所披露诉讼新增5起，新增涉诉金额6.37

亿，涉诉总金额共计37.67亿元。

（二）针对公司及控股股东从事的保理、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筹资活动，请说明是否存在违规担保情

形，请律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从事的保理、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筹资活动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提供的公司开展上述业务的资料、公司书面说明并经本所比对《2019年年度报告》，截止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非标保理业务明细如下表：

序号

业务发

生日

业务到

期日

业务单

位

业务

品种

业务单位 业务本金

剩余未归

还本金

起诉

情况

/业

务状

态

1

2016-12

-1

2018-

12-1

雪松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原中

江信

托）

保理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9,125.00

1,328.00

逾期

2016-12

-1

2018-

12-1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3,525.00

2016-12

-30

2018-

12-30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2,150.00 2,150.00

2016-12

-30

2018-

12-30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225.00 1,225.00

2017-1

-20

2019-

1-20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240.00 1,240.00

2017-1

-20

2019-

1-20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820 820

2017-2

-22

2019-

2-22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290.00 1,290.00

2017-2

-22

2019-

2-22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920.00 1,920.00

2017-2

-28

2019-

2-28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820 820

2017-2

-28

2019-

2-28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540 540

2

2017-5

-5

2019-

5-5

联储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

应收

账款

转让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4,840.00 4,840.00 逾期

3

2017-12

-29

2018-

12-25

重庆海

尔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信用

委贷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2,

180.00

7,292.00 逾期

2018-1

-17

2019-

1-9

保理

永兴县富恒贵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2018-1

-17

2019-

1-9

保理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4

2017-12

-26

2018-

12-21

重庆市

金科商

业保理

有限公

司

保理

郴州市金来顺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900 逾期

5

2018-12

-29

2019-

9-6

深圳中

小企业

信用融

资担保

集团有

限公司

保理

永兴县富恒贵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000.00

逾期

2018-12

-29

2020-

3-5

永兴县富恒贵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4,000.00

6

2018-6

-22

2019-

6-19

常嘉融

资租赁

（上

海）有

限公司

保理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9,900.00 9,900.00 逾期

7

2017-11

-3

2018-

10-29

浙江物

产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保理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

000.00

2,650.00

逾期

2018-1

-17

2019-

1-12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0,

000.00

10,

000.00

8

2018-4

-18

2019-

3-24

保利融

资租赁

有限公

司

保理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20,

000.00

18,

500.00

逾期

2018-4

-26

2019-

4-1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2018-4

-26

2019-

4-1

永兴县富兴贵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

9

2019-2

-21

2020-

3-27

天津市

宝坤商

业保理

有限公

司

保理

永兴县长鑫铋业有

限责任公司

5,000.00 5,000.00

逾期

2019-2

-27

2020-

3-27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1,400.00 1,400.00

2018-12

-29

2019-

6-27

郴州市旺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2,000.00 2,000.00

10

2018-6

-26

2018-

12-25

鼎辉

（东

方）厦

门商业

保理有

限公司

保理

郴州钖涛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4,000.00 1,000.00 逾期

11

2017-9

-28

2018-

9-26

广州海

印保理

有限公

司

保理

郴州市联祥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3,000.00 200 逾期

12

2019-6

-4

2020-

6-3

中原商

业保理

有限公

司

保理

郴州市富智汇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5,000.00 正常

13

2019-3

-8

2020-

2-9

安昇

（天

津）商

业保理

有限责

任公司

保理

郴州市锦荣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4,000.00 3,600.00 逾期

14

2018-11

-6

2019-

8-1

济南市

鲁盐小

额贷款

有限公

司

保理

郴州市祥荣凯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000.00 逾期

15

2018-11

-8

2019-

8-3

郴州市祥荣凯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000.00 逾期

合计

97,

140.00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业务发生日 业务到期日 业务单位 业务品种 剩余未归还本金 保证金

1 2018/6/1 2021/6/1

远东国际

租赁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 8,087.42 1,000.00

2 2018/12/14 2019/6/10

苏州融华

租赁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 4,358.00 -

3 2018/12/26 2021/12/26

广东一创

恒健融资

租赁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 2,118.62 -

4 2019/1/29 2022/1/29

广东一创

恒健融资

租赁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 2,260.96 -

5 2018/4/24 2021/4/24

立根融资

租赁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 6,666.67 1,000.00

合计 23,491.67

根据本所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的访谈确认，曹永贵先生书面说明无法提供近三年从

事的保理、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筹资活动相关合同及清单供本所核查。

据此， 本所仅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并经本所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http://www.csrc.gov.

cn/）、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w.szse.cn/）网站等相关监管信息。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曾因其控股的郴州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江地

产” ）向上海汐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汐麟” ）借款 1.6�亿元，公司就上述借款事项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实际系曹永贵在没有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法定流程情况下违规私自加盖公司公章。因此，

2019年7月1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曹永贵出具了《关于对曹永贵、许军、张平西、刘承锰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的决定》对其上述违规行为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决定。

综上，除上述处罚事项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股东从事的保理、融资租赁、小额贷款

等筹资活动，不存在其他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情形。

（三）38项诉讼案件中，公司对16项诉讼计提预计负债，请说明计提预计负债的标准及合理性，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诉讼事项涉及到的预计负债计提标准

(1)�公司38项诉讼案件按具体业务性质分类如下：

1)�供应商保理业务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

成

预计负

债

诉讼(仲裁)进展

1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金

贵银业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11,680.00 是

已收到开庭传票,尚未判

决

2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

金贵银业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900.00 是

2020年1月21日收到一审

判决书

3

常嘉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

金贵银业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9,900.00 是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4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金贵银

业公司债务合同纠纷

5,055.00 是

2020年1月13日收到管辖

权异议二审驳回民事裁

定书

5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金贵银

业公司债务合同纠纷

3,175.00 是

219年10月24日收到仲裁

通知书

6

安昇（天津）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

司与金贵银业公司合同纠纷

3,720.00 是

已收到管辖权异议驳回

民事裁定书

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与金贵银业公司合

同纠纷

36,023.00 是

2020年3月5日收到一审

判决书

8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金

贵银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9,000.00 是

2020年3月25日收到法院

传票

9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旺祥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纠纷

8,901.00 是 已收到民事判决书

10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金贵银

业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5,003.00 是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11

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金贵银

业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6,512.00 是 已收到民事判决书

12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

金贵银业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900.00 是

2020年1月21日收到一审

判决书

小计 110,769.00

2)�借款业务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

成

预计负

债

诉讼(仲裁)进展

1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金贵银

业公司贷款合同纠纷

8,000.00 否

2020年3月16日第二次

开庭。

2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

行与金贵银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26,060.00 否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3

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与金贵

银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540.00 是

2020年1月13日收到法

院传票（疫情原因延期开

庭）

4

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与金贵

银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061.00 是

2020年3月5日收到法院

传票。

5

郴州市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金贵银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4,241.00 否

2020 年 3 月 23 日 收 到

（2020） 湘10执68号执

行裁定书

6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金贵银

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10,000.00 否 公司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7 方义与金贵银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2,153.00 否

2020年3月6日收到民事

判决书

小计 52,055.00

3)�债券业务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

成

预计负

债

诉讼(仲裁)进展

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与金贵银业公

司债券交易纠纷

4,355.00 否

2019年11月21日收到法

院传票

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与金贵银业公

司债券交易纠纷

4,950.00 否

2019年11月21日收到法

院传票

3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金贵银业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9,616.00 否

2019年12月9日收到法

院传票

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金贵银业

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4,508.00 否

2020年3月25日收到开

庭传票

5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

金贵银业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9,895.00 否

已收到 《传票》（2019）

津01民初1102号

6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金贵银业

公司债券交易纠纷

4,388.00 否

2020年1月9日收到起法

院传票

小计 37,712.00

4)�融赁融资业务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

成

预计负

债

诉讼(仲裁)进展

1

苏州融华租赁有限公司与金贵银业

公司融资合同纠纷

4,658.00 否 已收到法院传票

2

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金贵银业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7,162.00 否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3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金贵银业

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4,658.00 否

2020年3月10日收到一

审民事判决书

小计 16,478.00

5)�工程建设业务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

成

预计负

债

诉讼(仲裁)进展

1 周建 2,331.00 否

2019年11月7日收到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

2

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与金贵银业

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3,370.00 否

2020年1月16日收到仲

裁裁决书

3

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与金贵银业

公司工程建设合同纠纷

5,264.00 否

2020年1月16日收到仲

裁裁决书

小计 10,965.00

6)�购销业务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

成

预计负

债

诉讼(仲裁)进展

1

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与金

贵银业公司采购合同纠纷

11,545.00 是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2

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与金

贵银业公司采购合同纠纷

2,296.00 是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3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

金贵银业公司合同纠纷

33,540.00 是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4

郑州中熔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与金贵

银业公司合同纠纷

1,292.00 是

2020年3月20日收到执

行通知书

小计 48,673.00

7)�股权收购业务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

成

预计负

债

诉讼(仲裁)进展

1

金贵银业公司与四川省农业生产资

料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西藏金和矿业

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合同纠纷

8,938.00 否 已收到《民事裁定书》

2 赵林 2,393.00 否 2019年12月25日已开庭

小计 11,331.00

8)�票据业务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

成

预计负

债

诉讼(仲裁)进展

1

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与金贵银业公司票据纠纷

25,000.00 否

2019年10月25日收到广

东高院民事裁定

小计 25,000.00

(2)�诉讼事项对应的预计负债具体计提标准

公司根据诉讼案件涉及的具体业务及入账方式，视不同情况计提预计负债或作出相应账务处理：

1)�由于公司承担了供应商保理业务的连带责任，故在保理公司起诉后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以及诉讼进展

情况计提诉讼事项相应的预计负债，主要分以下三种情形：

① 已一审判决的案件或影响金额较小的案件根据判决结果明确的本金、违约金、利息等全额计提预计

负债；

② 尚在法院受理还未判决的案件根据公司认可的本金、违约金和利息等金额按照总额的60%计提预计

负债；

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与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郴州市祥荣凯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的供应商保理业务因有临武县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宇

矿业）持有的采矿权及其自身74.30%的股权作为抵押或质押担保，按照约定长城资产有权将嘉宇矿业的采

矿权和股权拍卖优先获得补偿，故单独按照30%的比例计提预计负债。

供应商保理业务诉讼事项相应预计负债的具体明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

涉诉

类型

是否

已判

决/调

解

剩余

未归

还本

金

计提

比例

应计

提金

额

截至

期末

逾期

利息

计

提

比

例

应计

提金

额

计提

金额

合计

未计

提金

额

1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1,

292.0

0

100

%

1,

292.

00

1,

018.

39

10

0%

1,

018.

39

8,

310.3

9

2

重庆海尔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保

理

业

务

是

3

重庆海尔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保

理

业

务

是

3,

00

0.0

0

10

0

%

3,

00

0.0

0

4

重庆海尔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保

理

业

务

是

3,

00

0.0

0

10

0

%

3,

00

0.0

0

5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保理

业务

否

4,

840.0

0

60%

2,

904.

00

903.

47

60

%

542.

08

3,

446.0

8

2,

297.3

9

6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保理

业务

否

14,

858.2

3

60%

8,

914.

94

1,

653.

29

60

%

991.

98

9,

906.9

1

6,

604.

61

7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915.1

3

100

%

915.

13

92.8

1

10

0%

92.8

1

1,

007.9

3

8

常嘉融资租赁 （上

海）有限公司

保理

业务

否

9,

900.0

0

60%

5,

940.

00

579.

15

60

%

347.

49

6,

287.4

9

4,

191.6

6

9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4,

800.0

0

100

%

4,

800.

00

543.

55

10

0%

543.

55

5,

343.5

5

10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8,

817.2

9

100

%

8,

817.

29

798.

38

10

0%

798.

38

9,

615.6

8

11

保利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4,

800.0

0

100

%

4,

800.

00

543.

55

10

0%

543.

55

5,

343.5

5

12

广州海印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保理

业务

否

200.0

0

100

%

200.

00

20.7

0

10

0%

20.7

0

220.7

0

13

中原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6,

521.3

4

100

%

6,

521.

34

198.

33

10

0%

198.

33

6,

719.6

7

1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

保理

业务

是

35,

601.2

6

30%

10,

696.

15

2,

252.

78

30

%

675.

83

11,

371.9

8

26,

482.

05

15

安昇(天津)商业保理

有限责任公司

保理

业务

否

3,

600.0

0

60%

2,

160.

00

322.

20

60

%

193.

32

2,

353.3

2

1,

568.8

8

小计

102,

145.2

4

63,

960.

84

8,

926.

59

5,

966.

40

69,

927.2

5

41,

144.

59

2)�郑州中熔冶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司、托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分公司与公司的诉讼案件，因其本身为公司供应商、工程承建商或客户，公司应

付或预收对方款项已在应付账款、预收账款或其他应付款项中核算，在正常情况下，上述业务本身不涉及逾

期利息等相关费用，故公司根据诉讼判决情况，将其逾期利息等费用视为营业外支出计提预计负债，明细情

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原告 涉诉类型

是否

已判

决

截至期末

逾期利息

计提

比例

应计提金

额

计提金

额合计

1

郑州中熔冶金科技有限公

司

供应商货款 是 286.14 100% 286.14 286.14

2

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

司

拆借款 是 40.66 100% 40.66 40.66

3

北京中色金泽贸易有限公

司

租赁合同 是 174.11 100% 174.11 174.11

4

托克（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预收客户货

款

否 1,166.21 100% 1,166.21 1,166.21

5

陕西煤业化工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上海青浦分公司

采购业务 否 556.86 100% 556.86 556.86

小计 2,223.99 2,223.99 2,223.99

3)�对于上述单独计提预计负债的诉讼事项以外的案件，如借款、债券、融资租赁、股权收购、票据业务涉

及的诉讼事项等，诉讼之前公司均已在相关会计科目（包括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应付票据

等）进行了相应会计处理，相关利息费用均已在应付利息科目中进行核算，无需额外计提预计负债。

2.�诉讼事项涉及到的预计负债计提合理性分析

公司预计负债的计提标准主要基于公司对各类诉讼事项的判断，具体情况如上所述。 因此，公司认为目

前对诉讼事项涉及到的预计负债的账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

具有合理性。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与预计负债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

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公司预计负债明细表，并对期初期末的增减变动实施分析程序；

(3)�获取公司关于法律事项的说明；

(4)�获取公司诉讼事项台账及其对应的诉讼资料，核实其真实性；

(5)�就诉讼台账中涉及到的诉讼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计提相应预计负债，并核实公司计提的

预计负债是否完整，计提比例是否准确、计提依据是否合理；

(6)�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络工具查询公司是否存在未在诉讼台账中列示的诉讼事项，核实诉讼事项

的完整性；

(7)�检查与预计负债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核查结论

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金贵银业公司因对外担

保和各项债务违约等事项引发的诉讼赔偿责任以及该等事项的完整性， 也无法判断金贵银业公司预计负债

的计提是否充分、合理，并将其作为出具的审计报告的保留意见事项之一。

十二、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13.09亿元，期末已到期未支付的应付票据总额为13.05亿元；短

期借款38.60亿元，系2019年应付票据信用证等转短期借款所致。 请说明应付票据信用证等转短期借款的原

因，应付票据是否存在逾期情形；如是，请充分提示商业承兑汇票逾期风险及相应兑付措施。

公司回复：

1、应付票据信用证等转短期借款的原因，主要系应付票据信用证等均已逾期，根据与银行之间达成的协

议，对已到期的融资通过展期、产品置换等方式处理，将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转化为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所致，明细见《2019年期末已到期应付票据转短期借款明细表》。

2019年期末已到期应付票据转短期借款明细表

类型 业务银行 出票日期 到期日期 票据金额（万元） 是否逾期

信用证 交通银行

2019-4-19 2019-10-15 5,000.00 已逾期

2019-4-24 2019-10-21 3,200.00 已逾期

2019-5-8 2019-11-4 4,500.00 已逾期

2019-5-17 2019-11-12 5,000.00 已逾期

2019-5-17 2019-11-12 5,000.00 已逾期

2019-6-19 2019-12-16 2,000.00 已逾期

银票

华润银行 2019-3-18 2019-9-18 2,965.00 已逾期

建设银行

2019-5-9 2019-11-9 5,000.00 已逾期

2019-6-13 2019-12-12 2,700.00 已逾期

2019-6-21 2019-12-20 4,900.00 已逾期

2019-6-21 2019-12-20 2,200.00 已逾期

2019-6-28 2019-12-27 4,000.00 已逾期

包商银行

2018-9-30 2019-9-30 926.67 已逾期

2018-10-15 2019-10-15 3,840.00 已逾期

2018-10-16 2019-10-16 3,600.00 已逾期

2018-10-16 2019-10-16 3,600.00 已逾期

2018-10-17 2019-10-17 3,000.00 已逾期

中信银行

2018-12-13 2019-12-13 4,600.00 已逾期

2019-5-16 2019-11-16 5,300.00 已逾期

2019-5-16 2019-11-16 1,100.00 已逾期

2019-5-21 2019-11-21 4,600.00 已逾期

2019-5-21 2019-11-21 2,000.00 已逾期

2019-5-29 2019-11-29 5,000.00 已逾期

平安银行

2019-6-26 2019-12-26 3,485.38 已逾期

2019-6-27 2019-12-27 1,365.23 已逾期

2019-6-27 2019-12-27 4,600.00 已逾期

商票 交通银行

2018-10-16 2019-10-16 2,990.00 已逾期

2018-10-24 2019-10-24 2,990.00 已逾期

2018-12-28 2019-12-28 2,999.00 已逾期

2018-12-28 2019-12-28 2,999.00 已逾期

合计 105,460.28 已逾期

2、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应付票据为130,925.00万元，明细见《2019年期末应付票据明细表》，其中：

未逾期105,925万元，已逾期25,000万元（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相关诉讼情况详见公

司(公告2019-145)。

2019年期末应付票据明细表

票据类型 业务银行 出票日期 到期日期 票据金额（万元） 是否逾期

银行承兑

汇票

华润银行

2019-7-5 2020-7-5 4,375.00 否

2019-7-12 2020-7-9 5,000.00 否

2019-7-15 2020-7-8 3,600.00 否

工商银行

2019-7-4 2020-7-3 4,700.00 否

2019-3-7 2020-3-6 3,300.00 否

2019-4-24 2020-2-24 4,200.00 否

交通银行

2019-3-8 2020-3-6 5,000.00 否

2019-3-8 2020-3-6 5,000.00 否

长沙银行

2019-4-18 2020-4-18 3,000.00 否

2019-4-19 2020-4-19 5,000.00 否

2019-4-19 2020-4-19 4,400.00 否

2019-6-25 2020-6-24 2,500.00 否

2019-6-25 2020-6-25 1,000.00 否

建设银行

2019-7-4 2020-1-3 3,500.00 否

2019-7-10 2020-1-10 3,600.00 否

2019-7-12 2020-1-10 4,200.00 否

2019-7-15 2020-1-15 4,000.00 否

2019-7-17 2020-1-17 4,900.00 否

华融湘江 2019-6-21 2020-6-19 6,650.00 否

平安银行 2019-7-1 2020-1-1 5,000.00 否

商业承兑

汇票

交通银行

2019-1-4 2020-1-4 3,000.00 否

2019-1-31 2020-1-31 2,000.00 否

2019-2-2 2020-2-2 3,000.00 否

2019-2-2 2020-2-2 1,000.00 否

2019-2-2 2020-2-2 1,000.00 否

衡阳钢易

贸易公司

2019-8-19 2020-2-17 10,000.00 否

衡阳细水

长流公司

2019-8-19 2020-2-17 3,000.00 否

上海稷业 （集

团）有限公司

2018-9-14 2019-3-21 15,000.00 已逾期

2018-9-20 2019-3-25 10,000.00 已逾期

合计 130,925.00

3、商业承兑汇票逾期风险及相应兑付措施。

（1）商业承兑汇票逾期情况:

2018年9月13日和18日，公司与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稷业）签订了两份《备忘录》。

备忘录约定上海稷业向公司分别开具一张15,000.00万元和一张10,00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用于公司向

银行融资，公司承诺按期归还银行融资并将商业承兑汇票退回，如因公司原因不能按期退回商业承兑汇票，

则由公司承担相应还款责任，与上海稷业无关；备忘录同时约定公司也向上海稷业开立前述同等金额的商业

承兑汇票用于风险对冲，上海稷业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时将其退回给公司注销，如因上海稷业原因不能按期

退回商业承兑汇票，则由上海稷业承担相应还款责任，与公司无关。

2018年9月14日和20日，公司与上海稷业相互开具给对方各25,0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公司在收到上

海稷业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后随即全部质押给银行用于贷款或其他融资业务， 而上海稷业在收到公司开具

的商业承兑汇票后即全部在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处质押背书，并且在

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下简称ECDS系统）完成了汇票质押登记。

公司与上海稷业相互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主要是为了满足双方的融资需要， 由于公司与上海稷业之间无

其他交易，因此公司与上海稷业之间开立的商业承兑汇票不具有商业实质。 但公司与上海稷业相互开具商业

承兑汇票具有法律效力， 故公司将收到的25,0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计入应收票据核算， 将开出的25,

0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计入应付票据核算，待双方持有的票据到期前相互退回即可对冲。

2019年3月，公司开具给上海稷业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浙江物产通过ECDS系统向公司提示付款，公

司根据备忘录的约定拒付。 浙江物产遂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提起诉讼，要求

公司向浙江物产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款项25,000.00万元以及自汇票到期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同时要求公司承担相应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2019年6月

12日，佛山中院裁定(〔2019〕粤06民初98号)该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案而是具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移送给公

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办理，故予以驳回。浙江物产不服佛山中院的裁定，继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广东高院）提起诉讼。2019年10月12日，广东高院做出终审裁定，撤销佛山中院 (﹝2019﹞粤06民初98号)民事

裁定，并指令佛山中院继续审理此案件。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上述案件尚无最新进展。

（2）逾期商票相应兑付措施

如上所述，应付商业承兑汇票虽已逾期且未承兑，但根据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的约定，双方相互开具商业

承兑汇票实际系无商业实质的融资行为，各自承担相应的融资还款责任，目前该案件正由佛山中院继续审理

中，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

1）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工作，通过司法重整程序引入具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和增发股份的方式化解公司

的债务危机。

2）公司开展全员改善活动和探索多样化的闲置资产处置方式，盘活闲置资产，增收节支，降低各项能耗，

控制各项成本费用，节约公司流动资金。

十三、公司与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稷业” ）互开2.50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双方收到

票据后用于贷款或背书贴现，票据到期后双方均未履行支付手续，不存在减值迹象。 请说明：

（一）该商业承兑票据期初数与期末数相同的原因、公司应收上海稷业商业承兑汇票逾期未承兑但不存

在减值迹象的原因、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该商业承兑票据期初数与期末数相同的原因

2018年9月13日和18日，公司与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稷业）签订了两份《备忘录》。

备忘录约定上海稷业向公司分别开具一张15,000.00万元和一张10,00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用于公司向

银行融资，公司承诺按期归还银行融资并将商业承兑汇票退回，如因公司原因不能按期退回商业承兑汇票，

则由公司承担相应还款责任，与上海稷业无关；备忘录同时约定公司也向上海稷业开立前述同等金额的商业

承兑汇票用于风险对冲，上海稷业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时将其退回给公司注销，如因上海稷业原因不能按期

退回商业承兑汇票，则由上海稷业承担相应还款责任，与公司无关。

2018年9月14日和20日，公司与上海稷业相互开具给对方各25,0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公司在收到上

海稷业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后随即全部质押给银行用于贷款或其他融资业务， 而上海稷业在收到公司开具

的商业承兑汇票后即全部在浙江物产中大联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处质押背书，并且在

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下简称ECDS系统）完成了汇票质押登记。

公司与上海稷业相互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主要是为了满足双方的融资需要， 由于公司与上海稷业之间无

其他交易，因此公司与上海稷业之间开立的商业承兑汇票不具有商业实质。 但公司与上海稷业相互开具商业

承兑汇票具有法律效力， 故公司将收到的25,0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计入应收票据核算， 将开出的25,

0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计入应付票据核算，待双方持有的票据到期前相互退回即可对冲。

2019年3月，公司开具给上海稷业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浙江物产通过ECDS系统向公司提示付款，公

司根据备忘录的约定拒付。 浙江物产遂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提起诉讼，要求

公司向浙江物产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款项25,000.00万元以及自汇票到期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同时要求公司承担相应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2019年6月

12日，佛山中院裁定(〔2019〕粤06民初98号)该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案而是具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移送给公

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办理，故予以驳回。浙江物产不服佛山中院的裁定，继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广东高院）提起诉讼。2019年10月12日，广东高院做出终审裁定，撤销佛山中院 (﹝2019﹞粤06民初98号)民事

裁定，并指令佛山中院继续审理此案件。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上述案件尚无最新进展。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均已到期，且双方均未将收到的汇票退给对方，也未履行承兑

义务，故公司收到的前述商业承兑汇票仍在应收票据中列示，将开出的前述商业承兑汇票仍在应付票据中列

示，使得公司2019年初和年末的应收票据余额相同。

2、公司应收上海稷业商业承兑汇票逾期未承兑但不存在减值迹象的原因及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公司收到上海稷业开立的25,0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形成了应收票据，公司开立给上海稷

业的25,00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形成了应付票据，基于备忘录的相关规定，收到票据的一方需在票据到期

前归还， 但由于双方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均未履约， 因此前述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在确认后一直没有变

化，公司也无法在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对冲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

尽管公司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已被持票人浙江物产要求付款承兑，并在公司拒绝付款后提起了诉讼，但

是仍处于一审审理中，公司基于前述一审裁定认为尚无需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只需将其作为诉讼事项披露

即可。

此外，根据天眼查等网络查询工具显示的上海稷业工商信息，上海稷业系国务院全资持有的中国诚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六级控股孙公司，穿透后的持股比例为63.00%，故公司认为上海稷业作为具有央企背景的

公司是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的。

由于公司与上海稷业互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是为了双方融资需要，不存在商业实质，且票据到期后双方

均未履约，故公司无法对冲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且公司已考虑了开立的票据相应诉讼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

响，加之上海稷业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 故公司认为，应收上海稷业商业承兑汇票虽已逾期且未承兑，但根据

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的约定，双方相互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实际系无商业实质的融资行为，各自承担相应的融资

还款责任，并不存在减值，公司对上述应收票据基于其未来的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采用单项计提的方法未计

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之第八章-金融工具的减值的相关规定，

具有合理性。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与应收票据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

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公司应收票据明细表，并对期初期末的增减变动实施分析程序；

(3)�对期末应收票据实施监盘程序；

(4)�获取公司与上海稷业签订的相关协议，核实应收票据的交易实质；

(5)�通过天眼查等网络查询工具检查上海稷业的工商信息，核实其股东背景及还款能力；

(6)�获取浙江物产与公司之间的诉讼资料，并分析该诉讼事项的处理是否合理、准确；

(7)�检查与应收票据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没有变化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但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公司上述债务违约事项引发的诉讼赔偿责任， 相应也无法判断由于上述债务违约事项

引发的诉讼所涉及相关票据的履约情况，故我们无法确定该票据诉讼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与上海稷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经查询国家信用公示系统及公司开展的各项业务，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与上海稷业不存

在关联关系。

十四、公司2019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性的资金尚有5.43亿元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请说明前

述5.43亿元资金的流向、具体用途，是否存在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公司回复：

2019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 5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9年4月30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本次实际使用54,329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19年12月31日，已将流动资金30万元归

还至募投专户，至此，2019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性的资金尚有54,299万元未归还募集专户。

根据2019年4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司通过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4,000.00万元用于归还临时借贷；截至2019年

12月31日，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4,299.00万元。 同时，由于本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仅为

23,718.43万元，募集资金账户和本公司其他账户绝大部分资金均被冻结，募投项目处于停滞状态，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受到很大影响，募集资金如期归还的可实现性较为困难，故于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将剩余募集资金及相关利息合计54,314.15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43亿元资金的流向及具体用途见下表：

流向及用途 金额（万元）

湖南广湖矿产资源供应链有限公司货款 14,897.42

郴州拓维贸易有限公司货款 22,214.07

临武县金源矿业有限公司货款 4,997.41

郴州峻金矿业有限公司货款 3,915.31

深圳市金雅福首饰制造有限公司货款 374.07

广州齐翔滕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货款 2,569.65

上海俞保实业有限公司货款 356.18

郴州市乾舟贸易有限公司货款 4,920.21

合计 54,244.32

经自查，上述5.43亿元资金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十五、2017年12月，公司以最高报价1.87亿元竞得四川农资持有的金和矿业34%的股权，并于2018年4月

完成股权过户，但至今未支付剩余8,710万元及相应利息。 2020年3月24日，成都中院判令四川农资有权对金

和矿业34%的股权以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请说明公司是否能够有效控制金和矿业、将

其纳入合并报表的合理性，并说明金和矿业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回复：截止到目前，法院还未对西藏金和矿业34%股权进行拍卖处置，金贵银业对金和矿业100%控

股。 即使后期法院对金和矿业34%的股权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形式处置，金贵银业仍有66%的股权，完全能

够决定金和矿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受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力。 因此将子公司西藏金和矿业公司报

表并入母公司报表具有合理性。

目前金和矿业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今年受疫情影响，金和矿业所在地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政府全力推进企

业复工复产，公司所有人员于3月24日全部到岗，3月25日拉萨正式解除隔离制度，公司进入全面检修整改阶

段。 经过公司员工努力，金和矿业4月14日通过各部门现场验收，成为墨竹县第一家拿到开工令的矿山企业，

与此同时选厂也如期检修完成。 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生产经营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与各工队签订采矿劳务合同

后，所有坑口都已开工作业。 原矿已陆续运抵选厂，即将开机生产。

十六、近期，公司披露多份《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的公告》，约定自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

公司部分债务由实际控制人曹永贵承担，与曹永贵占用公司资金款项等额抵销，视为曹永贵向公司清偿占用

的资金。 请说明若公司控股股东最终无法偿付债务，银行等债权人是否有权向公司追偿，其中是否涉及担保

情况。

公司回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公司签订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相关债权人同意自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即协议生效日， 公司在该协议项下对债权人应付的标的债务转移至实际控制

人曹永贵，公司就标的债务不再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债权人不再向公司主张追偿权利，《债务转移暨股东

代偿协议》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因此，公司司法重整被法院裁定受理后，上述协议生效，即使公司控

股股东最终无法偿付上述相关债权人的债务，债权人也无权向公司追偿，该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事项也不涉

及担保情形。

十七、报告期末，公司净资产-6.38亿元，受限资产期末账面价值39.25亿元。 请自查并提示公司2020年度

是否存在暂停上市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6.38亿元，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1.

46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

值，公司股票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会被暂停上市。

公司董事会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主要措施如下：

1、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公司将通过司法重整程序引入具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和增发股份的方式化解公

司的债务危机，不排除公司通过司法重整扭转公司净资产为负的情形，公司司法重整是否被法院受理及是否

在本年度完成司法重整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开展全员改善活动和探索多样化的闲置资产处置方式，盘活闲

置资产，增收节支，实施多角度、多层面、多类别的成本改善课题，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加大增效改善力度；降低

各项能耗，控制各项成本费用，利用好各项优惠政策实现减亏。 3、争取公司所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借助当地产

业政策扶持力量，努力改善银企关系，提升企业资金信用，做好到期借款的展期工作，维持资金链的正常运行。

十八、请公司自查是否存在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况。

公司回复：经核查，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未发现公司存在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上接B097版）


